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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做好防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近日，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珲春森林公安分
局联合珲春市英安边境派出所、驻军部队开展联合防
汛应急演练，切实提升防汛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汛期
安全防线。

清晨，分局民警迅速在局内集结，按预案有序完
成救援装备清点、分组编队及救生衣穿戴等准备工
作。随后，立即赶赴演练现场，与协同演练的驻军部
队人员集合。随着局长一声令下，防汛应急演练正式
开始。

演练模拟了群众意外落水的紧急场景。在接到
“报警”后，救援人员迅速行动，立即驾驶救生艇赶赴
指定救援地点。在救援过程中，部队人员与民警密切
配合、协同作战，一组精准地向落水群众投掷救生圈
施救，另一组通过大喇叭持续喊话，安抚落水群众情
绪并引导其积极配合救援。经过紧张有序的救援行
动，落水群众被成功营救上岸。救援队员用担架将群
众迅速抬离危险区域，妥善转移至临时安置点进行后
续照料。演练结束后，全体参演人员对救援装备进行
了全面细致的整理和检查，确保所有装备性能良好，
时刻保持备战状态。

此次防汛应急演练，全面检验了珲春森林公安分
局防汛应急响应机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通过此次演
练，珲春森林公安分局将进一步总结经验，不断完善
防汛应急预案，切实提高应对汛期各类险情的实战能
力，为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筑牢安
全屏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龙井市人民法院妥善处理
了一起继承纠纷案件，为失去配偶的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生活带去保障
与希望。

2019年，原告燕女士与被继承人
老金登记结婚。老金婚前育有一子小
金，但其成年后与家人失联、一直下落
不明。2023年，老金因病去世，小金
却还是音讯全无，老金留下的遗产始
终无法被顺利继承，燕女士无奈之下，

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分割遗产。
依据法定继承顺序，燕女士与小

金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本应共同继
承遗产。但法官在案件审理中查明，
燕女士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生活
自理与决策能力受限，且多年来与老
金共同生活，为家庭付出许多。而小
金自成年后便与家人失去联系，未对
老金履行赡养义务。基于这些特殊情
况，法院最终酌情判定燕女士在遗产

分配中适当多分，至此，燕女士的遗产
继承难题顺利解决。

法官说法：在本案中，老金生前承
担了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燕女士属
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自身劳动能
力存在明显欠缺，主要照料家庭生活
起居，二人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家庭
的运转。因此，综合多方面因素，燕女
士在遗产分配中应适当多分。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我是万策，带着对法治事业的憧
憬和对司法工作的敬畏，我很荣幸地
加入了长春二道法院法官助理的队
伍，投身审判一线学习实践，开启了
人生的崭新篇章。入职时间虽短，但
感触颇深，我对肩上的责任有了更切
身的体会。

身份重新认识：
严谨与细致并存

入职前，我对“法官助理”的理解
更多停留在“辅助审判”的字面含义。
真正融入工作后，才深刻体会到这“辅
助”二字的分量。它贯穿于从立案到
执行结束的整个流程，是审判工作不
可或缺的基础环节：接待当事人、文书
送达、庭审辅助、证据核对、卷宗整理
……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

严谨是我对“法官助理”的第一
个认识。严谨性体现在每一个环节
和每一个细节里，比如在接待当事人
时，对当事人签写的送达回证、送达
地址确认书上姓名、身份证号、地址、
电话号码的逐一核对，任何一个微小
的疏漏都可能影响送达效率，甚至延
误诉讼进程。同时，法官助理必须精
准把控案件流程，例如在结案后，必
须尽快完成卷宗归档和文书上网的

工作。
法官助理的工作也充满了细致

入微的“琐碎”。案件并非按部就班
地逐个处理，常常是交叉并行：在进
行某一案件的归档工作时，还穿插着
其他案件的庭审或者文书上网等工
作，而每一项工作有着自己的完成时
限；计划好的送达时间，可能因当事
人电话不通、空号或拒接而需要反复
尝试或另寻他法。这些看似细小的
事项，都要求我们时刻保持清晰的条
理，合理规划时间，确保各项工作在
规定时限内高质量完成。

严谨与细致，构成了对法官助理
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要求——高度的
责任心与细心，要关注每一个字句、
遵循每一项流程，也要紧盯每一个时
间节点。

实践技能提升：
理论到实践跃升

再多的理论都不如切身感受一
场庭审令人印象深刻。虽然观看过
庭审直播，但当我穿上法院制服，置
身于庭审现场，感受与在屏幕前或者
观众席观看的时候完全不同。

第一次参与庭审的场景令我记
忆犹新，当事人诉说着自己的遭遇，

律师一一举证，让我真切体会到了马
萌萌法官在入职培训时所说的“一个
案件可能关系到当事人的一生”。

实践中遇到的挑战远多于书本：
如何更有效地与不同背景的当事人沟
通？文书上网的具体操作流程如何高
效无误？这些都是我需要快速学习和
掌握的新技能。实践是连接理论与现
实、实现能力跃升的最佳途径。

未来的小目标：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

这段时间是充实而宝贵的。我不
仅学到了新知识、积累了新经验，更真
切感受到了法官助理这份职业的独特
魅力与厚重责任。前方的路还很长，
我深知自身还有许多不足。在未来的
工作中，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虚心
向前辈们请教学习，尽快熟悉岗位要
求，掌握高效的工作方法，在实践中不
断总结反思，努力跟上团队的步伐。
努力锤炼过硬的专业本领，争取早日
成为一名让领导同事放心、让当事人
安心的合格法律人。

很荣幸加入二道法院这个“大家
庭”！我将以此为起点，怀揣信念，在
法治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军警联合开展防汛应急演练
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遗产继承遇难题 酌情多分暖人心

一名新晋法官助理的成长记录

“小区里本来已经有充电棚了，可
有些居民仍然不在充电棚里给车充
电，非得将车停在楼道附近！”小区居
民刘先生无奈地说。

近日，长春市蔚山路与幸福街交
会处附近一小区内，已经建好的小区
电动自行车充电棚突然“遇冷”，一些
居民不在充电棚里给电动自行车充
电，而是将电动自行车违停在楼道附
近，其安全隐患不言而喻。

5日上午，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在
该小区内看到，电动自行车充电棚设
施完善，不仅有遮阳棚、充电桩，还有
专人负责看管。充电棚内放着多辆正
在充电的电动自行车，此时，一名业主
来到充电棚处取车，她说，“这个充电
棚还是挺方便的，充电很便宜，八个小
时才两毛四，而且还很安全，不用担心
有火灾的隐患！”

随后，记者在该小区走访时发现，

在一些居民楼楼道附近还有电动自行
车在违停，“有时候回来晚了，充电棚
里的车位被占满，只能停在外面。”一
名电动自行车业主表示，虽然知道这
样不对，但也没别的办法。而据记者
了解，小区充电棚的车位是足够的，只
是有些居民习惯了图方便，不愿意多
走几步而已。

其实，为了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
和充电，长春市一些小区物业采取了
不少措施，社区工作人员和消防队员
也多次走进居民小区，向居民宣传电
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和充电的知识。希
望居民能提高安全意识，不要图一时

方便而忽视潜在的危险。充电棚是为
了保障居民安全而建，只有规范使用，
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居民，电动自
行车须停放在指定的充电棚内，不要
在楼道、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
电；充电时要选择合格的充电器，不
要过度充电；要定期检查电动自行车
的电池和线路，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
更换。安全无小事，规范停放电动自
行车，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
负责。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实习
生 孙之尧

小区内虽设置了充电棚
仍有人将电动自行车随处乱停

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棚“遇冷”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实习生 孙之尧 摄

电动自行车停进了绿化区

近日，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区分局凯旋派出所接到
群众李某报警求助称，其与雇佣单位就薪酬问题产生
纠纷，请求民警帮助。接到求助后，民警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

经了解，李某因与雇主的合同条款存在争议，双
方僵持不下，甚至险些引发冲突。民警先安抚双方激
动情绪，防止事态升级，并详细询问事情经过，仔细查
看合同内容。在明确了双方纠纷焦点在于工作时长、
薪资结算等条款的理解分歧后，民警凭借丰富的调解
经验与扎实的法律知识，从情、理、法多方面入手，分
别与工人和雇主沟通，耐心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分析
利弊，引导双方换位思考。经过民警数小时的不懈努
力，双方最终明确了合同细节，达成和解协议，这场纠
纷成功化解。双方对民警专业认真、公平公正的工作
态度表示高度认可和诚挚感谢。

“小事”用心做、“实事”用情办。民警坚守岗位，
一心为民，及时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中的急难愁盼，用
实际行动彰显人民公安的责任与担当。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劳务纠纷引争执
耐心调解化干戈

近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起由
冲动引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件。让我
们一同看看，由于一口痰引发的“血案”究竟是怎么回
事？

2024年12月，被告于某买菜刚从超市出来，恰好
原告于某良路过该超市，并在路边吐了口痰。意想不
到的是，素不相识的二人却因为这口痰发生了口角。
于某火冒三丈，质问于某良为什么冲他吐痰，两人你
一言我一语，在争论中双方的情绪也逐渐失控。此时
于某竟然掏出了随身带的刀子，朝着于某良的胸口就
捅了过去，于某良当场受伤，被紧急送到医院治疗，经
诊断为胸部外伤。此事经公安机关调查，出具行政处
罚决定书，认定于某持刀伤人的事实。出院后，于某
良一纸诉状将于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误
工费等各项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某持刀伤人，事实清楚，证据
充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条
规定：“自然人享有健康权。自然人的身心健康受法
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
权。”本案中，于某侵犯了于某良的健康权，应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最终判定于某向于某良给付各项费
用。

因一口痰误会引发的“血案”，最终以伤人者赔偿
告终。它再次给所有人敲响警钟：发生冲突不能以暴
力的方式解决，逞一时之快往往会造成更大的不良后
果，勿因小事铸大错，任何侵害他人健康权的行为，必
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超市门口发生口角
冲动伤人悔不当初


